
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关于公布规划建设违法行为免于处罚清单

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：

为进一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，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

法，帮助行政相对人自觉纠正违法行为，引导企业、群众自

觉守法，结合《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

量标准(试行)》,市局梳理制定了《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规划建设违法免责清单》(见附件1),现将清单予以公

布。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执法部门要落实服务型执法工

作要求，综合运用行政指导方法，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，

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，签署承诺书(见附

件2),引导当事人自觉守法，推动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

营商环境不断优化。

附件：1、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建设违法免

责清单

2、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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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建设违法免责清单

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于处罚情形

1

接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助拆除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通
知后，超过3天未停止为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提供相关
服务或者施工作业接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助拆除违法建筑物

、构筑物、设施通知后，超过3天未停止为违法建筑物、构筑
物、设施提供相关服务或者施工作业

《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到位

2 出租、出售的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 《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到位

3
对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建筑物、构筑物(含地下停车场等公

共服务设施)擅自改变规划确定的使用性质或者用途
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到位



附件2

承诺书

编号：

你局执法人员 在 年 月 日的监

督检查中发现我(单位)存在 违法行为，

执法人员已向我(单位)进行了相关告知和批评教育，并要

求我(单位)予以改正。

我(单位)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，并自愿承诺：

1、立即予以改正

2、在 年 月 日前改正，并将整改情况说明及

相关证明材料送达你局。

若我(单位)未履行上述承诺，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

责任。

承诺人签名或盖章：

年 月 日

附：当事人身份证(营业执照)复印件

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执法部门和当事人各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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